海陵区河道长效管护工作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着力提升首位度、致力发展高质量”目标，更好地推进河长制工作，破解水环境治理难题，实现我区河道周边环境长效管护，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长效管理范围

我区境内水网密布、水系纵横，目前，共有河道736条，长1089.65公里。其中市级河道7条77.54公里，区级河道30条145.83公里，乡级河道113条254.58公里，村庄河道586条611.7公里，水域面积约47.91平方公里（含沟渠、坑塘水面）。
我区行政区域内的河道、湖泊，均纳入河湖空间管护范围。

已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以海陵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的管理范围为准（见附件1）；

未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其管理范围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水利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泰政办规〔2024〕13号）有关规定，河道、湖泊管理范围为：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青坎（含林带）、迎水坡、两岸堤防及护堤地（背水坡堤脚线外不少于5米）；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水域、滩地及河口线两侧范围5至10米，或者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设计水位确定；里下河湖泊管理范围按照省水利厅勘定的界线确定。

二、长效管护标准

1. 水面漂浮物及时打捞，河道内无渔网渔簖、扳罾，无网箱养殖，无电捕鱼，无沉船、废弃船只，渔船、农用船、保洁船等须指定位置集中停放、有序管理；

2. 岸坡无垃圾、无扒翻种植，绿化养护到位；

3. 管理范围内无新增违法建设，无畜禽养殖，无侵占水域、岸线行为；

4. 管理范围内无工厂企业排污行为；

5. 生活污水、服务业行业污水逐步截污纳管；

6. 利用现有水利工程体系调水、活水；

7. 严控水体黑臭和突发水质异常。

三、长效管护职责和分工

将河长制作为河道长效管护主力抓手，明确职责、各方联动，常态化维护好河道环境。

（一）河长职责

1. 总河长职责

总河长是本行政区内河长制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领导、协调解决河长制落实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组织督促检查、绩效考核和问责追究。

2. 区级河长职责

牵头制定河道整治和长效管护方案（含污水截污纳管等），组织属地和相关部门按方案实施，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巡河工作，及时解决巡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下级河长履职情况。

3. 乡级河长职责

区级河道：配合做好河道整治和长效管护方案制定和实施工作；及时处理上级河长交办的问题，定期向上级河长汇报履职情况。乡级河道：牵头制定河道整治和长效管护方案（含污水截污纳管等），组织属地和协调相关部门按方案实施，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巡河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交下级河长、相关部门处置；做好违法建设、新增排污口的处置，发现水质恶化等突发情况及时汇报，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属地职责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各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管护主体，负责本辖区内河道的日常管护工作，职责如下：    

安排人员及时清理河面漂浮物、岸坡垃圾、扒翻种植、沉船及废弃船只；

按指定位置集中停放、有序管理的要求，管理好渔船、农用船、保洁船；

维护好岸坡绿化；发现新增违法建设、违法取水排污、畜禽养殖、渔网鱼簖（含扳罾）立即制止，并及时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同时配合做好执法等相关工作；

配合做好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截污纳管方案制定及方案实施工作。

（三）部门职责

水利部门：作为全区河道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河道管护的业务指导；负责违法取水的查处，联合城管部门做好河道岸边违法建设的查处。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的查处，并督促其封堵排污口；遇河道黑臭和突发水质异常时，及时取样鉴定，提供有资质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并采取应对措施。

住建部门：负责联合属地对生活、服务行业入河排污口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制定截污纳管方案，并按方案实施到位。

城管部门：负责违法建设的查处，协调垃圾的收集、清运。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联合属地对畜禽养殖、非法设置渔网鱼簖（含扳罾）进行查处，打击电捕鱼。

公安部门：依法打击破坏河道资源、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非法行为。

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河道长效管理经费，监督河道管理专项经费的规范使用和管理。

四、资金奖补标准

河道管护资金根据海陵区河道名录内河道的等级和长度进行奖补：市、区级河道按河道长度每年4500元/公里作为计算奖补的标准，乡、村级河道按河道长度每年3500元/公里作为计算奖补的标准。

五、资金分配和下达

1. 对各镇街的奖补资金按所辖名录内河道的等级和长度测算相应的奖补基数（见附件2）；

2. 河道管护资金在每年6月份、12月份以及次年1月份分三次下达；6月份、12月份分别按奖补基数÷2×80%的标准形成奖补方案；次年1月份，对剩余的河道管护资金由水利部门结合各镇街全年河道长效管护效果、被举报爆光情况、资金使用是否合规等因素综合统筹后形成奖补方案；奖补方案报区分管领导批准后下达。
六、资金使用管理

1. 河道管护资金，只能用于河道的长效管护，内容包括河道管护日常巡查、绿化养护、有害水生植物清理、漂浮物打捞，清违清障及清理岸坡扒翻种植、沉船打捞等，不得用于河道建设。

2. 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河道管护资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运转经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购置等与河道长效管护工作无关的支出。

七、其他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海陵区农村河道长效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泰海政发〔2021〕29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海陵区已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河道名录

2. 各镇街河道长效管护经费基数一览表

附件1

海陵区已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河道名录

市级河道

    新通扬运河、老通扬运河、卤汀河、泰东河、南官河、凤凰河、引江河

区级河道

九岛环湖、大寨河（九龙）、界沟河、九里沟、西冯大河、杨庄大河、罡门东大河、潼头河、林家河、前进河、先锋河、大冯河、茶庵桥河、苏红河、查徐河、北星河、社道河、盐河、五里河、鲍马河、赵家支河、麒麟大河、罡宫河、七里桥河、九里桥河、翻身河、大寨河、红旗—苏陈河、茅山河

乡级河道

    九龙镇：西大河、通南一支河、张家河、后塘河、黄舍中心河、三村干河、孙庙南北河、东夏河、孙西河、铺头河、斗门河、马家沟

苏陈镇：团结河、杨湘河、院庄河、横河、老苏陈河、野三沟、沈家垛、一号桥河、三号桥河、红光河

罡杨镇：南圩斜河、分圩河、叉港、六号河、前进河、蚂蚁山河、夏庄中心河、八十亩沟河、西娄庄后河、三号河、中心河、分界河、五号河、龙耳河

华港镇：五子河、小纪河、叉港河、社东河、前进河、朝阳河、跃进河、西马河、斜河、朝阳河支河、葛舍东河、羊鼓河、龙耳河

城东街道：东南港、二号桥河、港叉河、高速南港、宫涵河、斜风港、窑头南港、窑头中港、一号桥河、中大河、朱东南港、老东河

城南街道：中子河、王庄河、城南河

城西街道：北长漕河、穿心港、宫庄北大河、景庄河、老头港、南长漕河、麒麟东大河、俞舍大河、张家沟、朱其河、技校河、工农河

城中街道：东玉带河、南玉带河、西玉带河、中市河、周桥河、夏家汪

京泰路街道：北一二号圩生产河、五叉港河、周家墩河、北三号圩河、文创园景观河、电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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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河道长效管护经费基数一览表
	序号
	镇街（园区）
	涉及市级河道
	涉及区级河道
	乡级河道
	村级河道
	小 计
	管护经费基数（万元）
	备注

	
	
	数量

（条）
	长度

（公里）
	数量

（条）
	长度

（公里）
	数量

（条）
	长度

（公里）
	数量

（条）
	长度

（公里）
	数量

（条）
	长度

（公里）
	市级
	区级
	乡级
	村级
	合计
	

	1
	九龙镇
	2
	8.48
	4
	13.44
	12
	31.08
	40
	21.17
	58
	74.17
	3.82
	6.05
	10.88
	7.41
	28.15
	引江河有专门长效管护单位，不纳入统计范畴；      
老通扬运河、南官河和界沟河部分河段是边界河道，只计算单侧管护经费；   
红旗街道管护经费不纳入区级经费。

	2
	苏陈镇
	2
	11.57
	7
	24.64
	10
	15.15
	118
	112.06
	137
	163.42
	5.21
	11.09
	5.30
	39.22
	60.82
	

	3
	罡杨镇
	1
	1.33
	8
	31.71
	14
	33.71
	67
	95.32
	90
	162.07
	0.60
	14.27
	11.80
	33.36
	60.03
	

	4
	华港镇
	1
	6.40
	1
	1.49
	14
	57.69
	113
	150.23
	129
	215.81
	2.88
	0.67
	20.19
	52.58
	76.32
	

	5
	城东街道
	4
	7.47
	7
	18.80
	15
	39.86
	100
	109.09
	126
	175.22
	3.36
	8.46
	13.95
	38.18
	63.95
	

	6
	城南街道
	3
	7.73
	—
	—
	3
	8.32
	—
	—
	6
	16.05
	3.48
	—
	2.91
	—
	6.39
	

	7
	城西街道
	4
	9.45
	6
	18.02
	22
	37.36
	82
	62.18
	114
	127.01
	4.25
	8.11
	13.08
	21.76
	47.20
	

	8
	城北街道
	3
	3.51
	2
	1.59
	5
	7.38
	1
	0.73
	11
	13.21
	1.58
	0.72
	2.58
	0.26
	5.13
	

	9
	城中街道
	4
	4.07
	1
	2.33
	6
	5.49
	—
	—
	11
	11.89
	1.83
	1.05
	1.92
	—
	4.80
	

	10
	京泰路街道
	3
	6.22
	11
	30.87
	11
	13.20
	30
	23.43
	55
	73.72
	2.80
	13.89
	4.62
	8.20
	29.51
	

	11
	红旗街道
	1
	6.00
	1
	2.40
	3
	5.34
	35
	37.49
	40
	51.23
	—
	—
	—
	—
	—
	

	合计
	6
	72.23
	30
	145.83
	113
	254.58
	586
	611.7
	735
	1083.80
	29.80
	64.30
	87.23
	200.97
	3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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